
 

 

國立清華大學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
103 年 12 月 16 日 103 學年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
104 年 5 月 26 日 103 學年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
113 年 5 月 29 日 112 學年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

第一條 目的 
本校為培養學生學以致用的觀念，結合理論與實務實習，提升本校學生

就業競爭力，特訂定校外實習實施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開設實習課

程。 
本校師資生教育實習悉依「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課程實

施規定」辦理。 

第二條 實習機會開發與媒合 
學生校外實習之實施，以各教學單位選定或由學生推薦並經教學單位核

准之國內外實習機構為原則。 
各教學單位協商簽約、媒合學生實習機會後，須將合約送學生校外實習

委員會備查。 
一、本辦法所稱學生以本校大二（含）以上在校生為原則。 
二、各教學單位應輔導學生瞭解實習工作環境及實習訓練計畫內容，必

要時應赴實習機構實地了解。 
三、各教學單位應依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」確認實

習學生投保情況。 

第三條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

本校設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由教務長擔任召集

人，邀請相關教學與行政單位主管、學生代表（大學部和研究生各1人）

及業界代表等11-13人組成，其中至少1位委員具法律背景。其任務如下：  
一、督導合作機構之評估及選定。 
二、檢核及確認書面契約。 
三、評估全校實習成效及督導學生申訴、爭議及意外事件之處理。 
四、督導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之處理。 
五、督導與合作機構訂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。 
六、督導實習輔導訪視之落實。 
七、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。 

   本委員會每學期配合實習課程至少召開一次會議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

議。本委員會議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，始得開議；出席委員二分

之ㄧ以上同意始得決議。 

第四條 開設實習課程  



 

 

各教學單位得依其專業特性，依下列原則開設校外實習課程： 
一、暑期實習：於暑期開設上限 3 學分之校外實習課程。 
二、學期實習：於學期間開設之實習課程，學期全時實習以 9 學分為限。 

第五條  全時實習申請及學雜費 
學生填寫「全時校外實習申請表」並經各院級∕系級教學單位、導師∕

指導教授審核同意後，始得選修校外實習。學生依本辦法赴校外實習，

其選課及繳費依下列程序辦理： 
一、全時校外實習課程以累計一年為原則，上課開始後，不得加選。 
二、修習全時校外實習課程得不受本校學則第 12 條應修最低學分數規

定之限制。 
三、修習全時校外實習課程，免繳交學、雜費（或學雜費基數），但須

繳交學分費。 

第六條 實習成績考評 
校外實習成績採「通過」、「不通過」之考評方式，除口頭、書面報告

外，實習期間之平常聯繫、學習等各項報告列入重要評核。考評依下列

原則辦理： 
一、校外實習期間，學生應遵守實習機構與本校之相關規定。學生表現

或適應欠佳，教學單位應予輔導。 
二、校外實習結束後，學生應繳交實習報告（含電子檔），未繳交實習

報告者，視同不通過。 

第七條 實習終止與轉介 
學生校外實習以不轉換實習機構為原則，因故欲終止實習者，得於當學

期加退選截止前提出申請，並經原選送教學單位同意，始得終止實習。 
學生於當學期加退選截止後、申請課程停修截止前，因重大因素需終止

原單位實習，可提出申請後由原選送教學單位協助轉介，但以乙次為限。 

第八條  實施與修正 
      本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施行。 


